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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评选学年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排名在书社前 50%。 

第五条 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： 

1.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

2.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校规校纪，无违纪违法行

为。 

3.品行端正，诚实守信；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；

热爱劳动，勤俭节约。 

4.学习勤奋，成绩优秀，当学年通识必修课、专业必修课、

专业限选课无不及格课程。 

5.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有突出成绩，

在同学中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。 

6.现任职学生干部；评选学年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排名在

书社前 50%。 

第六条  先进集体评选条件： 

1.有政治坚定、团结协作、以身作则、谦虚谨慎、乐于为

同学服务的学生干部和学生骨干，思想政治工作富有成效。 

2.学习风气浓厚，有勤奋严谨、求真务实的优良学风，学

习氛围好。 

3.集体制度健全，有积极进取、文明守纪、健康向上的良

好风气，无重大违纪现象发生。 

4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创新创业等活动，在校园文化活动

中成绩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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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集体内有 20%的学生获校级及以上奖学金。 

6.集体内成员均无校级及以上处分。 

 

第三章  评选比例 

第七条  优秀学生按书社学生人数的 20%评选；优秀学生干

部按书院学生人数的 5%评选；先进集体名额按书社数量的 20%。

校级学生组织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学生名额单列。 

 

第四章  评选机构、原则和程序 

第八条  评选工作由学生工作处组织实施，各书院负责初

评推荐，学校学生工作领导小组最终评审确定。 

第九条  为确保评选结果的公平、公开、公正，所有评选

工作遵循自下而上、民主评选的原则。 

第十条  评选程序： 

（一）学生申报。学生（书社）提出申请，经学生评议小

组民主评议后，报书院学生综合测评工作小组审核。 

（二）民主评议。优秀学生人选，由辅导员召集书社全体

成员会议，在书社民主评议的基础上讨论提出。优秀学生干部

人选，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，由辅导员召集学生干部、团支

部成员会议讨论提出。 

（三）书院审核。书院学生综合测评工作小组按照通知要

求，严格审核，确定本书院拟推荐名单。公示无异议，报送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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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工作处。 

（四）学校评审。学校进行审核并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，

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获奖名单。 

（五）其他。校级学生组织的优秀学生干部和优秀学生人

选，要在民主推荐基础上，经校团委同意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本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，学校其

他有关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实施细则为准。 

第十二条  本实施细则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和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 

 


